整理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案号：               

中山大学第四届女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提案表
（提交时间：2019年   月   日）

	提案题目：
	


	
	姓　名
	职称（职务）
	单　位
	联系电话

	提案人
	
	
	
	

	e-mail
	

	附　　议　　人　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提案内容：



	具体建议：



	“女代会”提案工作小组意见 

“女代会”提案工作小组组长（签名）： 

2019年    月    日

	校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审查意见：

· 同意立案，编号             。送                  处（室、办）处理。

· 作为一般性意见，转                 处（室、办）参考处理。

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（签名）： 

2019年    月    日

	【说明】1.提案人、附议人应为学校“女代会”代表，并亲笔签名。2.一表一事一案。3.交表时限为2019年4月10日。  4.本表不够填写，可加页。5.本表复印有效。


PAGE  
—2—


